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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andarin Training Center Scholarship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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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國語中心鼓勵優秀傑出學生來台學習中文獎助學金
The MTC Scholarship Program
設置要點

· 設置目的：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成立於1956年，附屬於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是台灣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完備、教學最有成效的中華語文教學機構。本中心教學嚴謹，從成立至今，在政、經、外交、文教等各方面已培育出傑出成就校友無數。此外，本中心亦結合華語文教學研究所的專業師資與研究資源的優勢，不僅提供了專業的教學服務，也致力於華文教學的學術化及國際化。本中心的學員來自世界各國，可提供多元的國際交流環境，在此所修習的中文課程，亦為世界各國知名大學採認學分。為了鼓勵具潛力之優秀外國學生來台留學，增進國際文教交流。師大國語中心特設置獎助學金，補助美國各大專院校傑出學生在本中心就讀學費及註冊費全免。

· 獎助學金內容：

1. 就讀師大國語中心之學費及註冊費全免。每年分四期（九月至十一月，十二月至次年二月，三月至五月，六月至八月）審核，獎助學金待遇最短一期，期限最長為一年。
2. 第二期以後免繳學費需依受獎生第一期在中心研習之出缺席情況及成績，決定是否繼續核給。
· 課程及截止日期：

	上課班別
	獎學金申請截止日期

	 春季班 (Mar. 1-May 31)
	Jan. 31,2007

	 夏季班 (June 1-Aug. 31)
	Apr. 1,2007

	 暑期班 (July 1-Aug. 31)
	May 1,2007

	 秋季班 (Sept.1-Nov. 30)
	July 1,2007

	冬季班 (Dec. 1-Feb. 28)
	Oct. 1,2007


· 申請資格與名額：

    美國地區各大學院校學生，已選修過或正修習各校中文課程，表現優異者，每校最多二名。
申請人條件：

1. 經授課中文教師或系主任具名推薦者
2. 學業成績優良，品行端正者

3. 非其他獎學金受領生（如Taiwan Scholarship、Language Scholarship、Regular Scholarship、Sister City Scholarship等）

4. 非為本校依據與外國學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所招收之交換學生
5. 目前不在臺就讀者

· 申請辦法：
申請文件：
1. 師長推薦函（格式如附件）
2. 入學申請表
3. 畢業證書影本
4. 成績單或有同等效力的在學紀錄
5. 健康證明
6. 財力證明
7. 愛滋病檢驗報告
（2～7文件，請參考本中心簡章或中心網站）
申請作業流程：

1. 師長推薦：
由美國各大專院校推薦學業表現優良學生一～二名，檢具附加推薦函，向師大國語中心提出申請。師大國語中心經審查後，將遴選結果分別通知候選人及就讀之美國各大專院校。
2. 申請方式：
掛號函寄至：
106臺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62號 
師大國語中心獎學金組  

最遲於截止日前，寄達所有完整申請文件，逾期或缺件恕不受理。為及早辦理出國就學規劃，建議儘早申請。

· 聯絡方式：

國語中心之行事曆、課程及申請相關資訊，請參考本中心之網站:

(http://www.mtc.ntnu.edu.tw/indexe.html)
或直接向我們的專員洽談：
方淑華 ( sfang@ntnu.edu.tw  分機 822) 
范慧如 ( m82183@ntnu.edu.tw  分機 463)
Tel:886 2 23966041；23946962
Fax:886 2 23418431
· 獎助學金停發與註銷：

1. 單月學業總平均成績未達八十分以上，註銷下一期獎助學金受獎資格。
2. 單月缺課（重大疾病或緊急事故等因素除外）逾十小時，停止補助下一期獎助學金。

· 注意事項：

結果通知：
申請件截止日後約15個工作天，本中心將通知受獎學生及推薦老師審核結果，申請件不齊或逾期申請者，恕不受理。

註冊：
1. 獲獎生於註冊時，檢具得獎之入學許可信，得免繳學費及註冊費。
2. 未獲獎學生，得憑入學許可信，自行繳費上課。

舊生續領獎助學金通知作業流程：
1. 於舊生註冊日前7天：中心獎學金組將依得獎生學習情況（月成績80以上與月出缺席紀錄是否超過10小時）個別通知得獎生是否續奬。
2. 舊生註冊日期（通常為開學前15天）：請續獎生依一般舊生註冊流程辦理註冊，得免繳下一期學費；未獲續奬，仍決定續讀者，需自付學費。
（附件）
推薦函

Recommendation Form

	學生姓名
Applicant’s Name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就讀學校
Name of School
	
	系所名稱
Department
	

	電子郵件信箱
E-mail Address
	
	聯絡電話
Phone Number
	

	地址
Mailing Address
	

	學生就讀之學期
The term(s) the applicant will apply for
	□ Mar.1 - May 31
□ Jun.1 - Aug.31
□ Jul.1 - Aug.31
□ Sep.1 - Nov.30
□ Dec.1 - Feb.28

	推薦教師對申請人特殊表現及學科成就潛力之陳述 (可另附推薦函)：
Recommendation Statement

	

	推薦教師姓名
Referee’s Name
	
	職稱
Position
	

	推薦教師簽名
Referee’s Signature
	
	日期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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